
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申请书
	选题依据
	

	项目名称
	

	学科分类
	


	项目类别
	

	项目负责人
	

	责任人单位
	

	填表日期
	


2023年  月
填 表 说 明
1.项目名称  应准确、简明反映研究内容，最多不超过40个汉字（包括标点符号）。
2.关键词  按研究内容设立。3-5个关键词，多个关键词用中文分号隔开。
3.选题依据  指依据指南选的项目或自选的项目。限选填一项。当选择A时，必须
填写“指南题号”。

A.依据指南 指南题号 B.自选项目。
4.项目类别  请选项填写，限报1项。例如：A/基础教育专项。
A、基础教育专项 B、教师教育专项
5.研究类型  限选填一项。

A.基础研究 B.应用研究 C.综合研究 D.其他研究 E.决策咨询 例如： C∣ 综合研究
6.项目负责人 系指真正承担项目研究和负责项目组织、指导的研究者。不能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不得申请。
7.担任导师  系指申请人本人担任博士生导师或硕士生导师情况，限报1项。 
A.博士生导师  B.硕士生导师  C.未担任导师
8.所在州（市）: 限选填一项。

A.昆明市 B.昭通市 C.曲靖市 D.玉溪市 E.保山市 F.楚雄州 G.红河州

H.文山州 I.普洱市 J.西双版纳州 K.大理州 L.德宏州 M.丽江市 N.怒江州

O.迪庆州 P.临沧市 例如： A ∣ 昆明市

9.研究专长: 指项目负责人的主要研究领域。
10.所属系统  系指申请人单位的属性，限报1项。
A.部委直属高等院校(或省部合建高等院校)  B.其他高等院校  C.教育部直属单位  D.科研院所(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  E.中小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幼儿园等)  F.军事机关及院校  G.教育部各司局  H.国家部委机关  I.地方教育行政部门  J.其他
11.工作单位  按单位和部门公章全称填写。
12.联系电话  必须填写项目负责人的电话号码。
13.主要参加者  必须真正参加本项目研究工作，不含项目负责人，不包括单位领导、科研管理、财务管理、后勤服务等人员。每人限同时参加三个以下项目。
14.预期成果  指预期取得的最终研究成果形式。最多选填3项，必须包含研究报告。

A.专著 B.译著 C.研究论文 D.研究报告 E.工具书 F.电脑软件 G.其他

例如： A ∣专著 ｜D∣ 研究报告
15.申请经费  以万元为单位，填写阿拉伯数字。
16.预计完成时间  根据项目申报时对研究时间的要求进行预设。
17.页数不够可加页，页码作相应调整。
一、数据表
	项目名称
	

	关键词
	

	项目类别
	
	学科
分类
	
	研究类型
	

	负责人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担任导师
	

	所在州（市）
	
	研究专长
	

	所属系统
	
	电子信箱
	

	工作单位
	

	单位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单位）（手机）

	身份证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是否在内地（大陆）工作的港澳台研究人员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学历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签名

	
	
	
	
	
	
	
	

	
	
	
	
	
	
	
	

	
	
	
	
	
	
	
	

	
	
	
	
	
	
	
	

	
	
	
	
	
	
	
	

	
	
	
	
	
	
	
	

	
	
	
	
	
	
	
	

	
	
	
	
	
	
	
	

	
	
	
	
	
	
	
	

	申请资助经费（单位：万元）
	
	预计完成时间
	


（注：青年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年龄为35周岁以下，1988年10月18日之后出生）
二、负责人和项目组主要成员近五年取得的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成果
	成果名称
	著作者
	成果形式
	发表刊物或出版单位
	发表出版时间

	
	
	
	
	

	
	
	
	
	

	
	
	
	
	

	
	
	
	
	

	
	
	
	
	


三、负责人和项目组主要成员近五年来主持的相关重要研究项目
（如已结题，请提供项目结题相关证书、证明复印件）

	主持人
	课  题  名  称
	课题类别
	批准时间
	批准单位
	完成情况

	
	
	
	
	
	

	
	
	
	
	
	

	
	
	
	
	
	

	
	
	
	
	
	

	
	
	
	
	
	


四、项目设计论证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逻辑清晰，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内容翔实，排版清晰。除“研究基础”填在表五外，本表内容与《活页》内容一致。
1.选题依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本项目相对于已有研究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特别是相对于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已立同类项目的新进展；
2.研究内容：本项目的研究对象、总体框架、重点难点、主要目标等；
3.思路方法：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具体研究方法、研究计划及其可行性等；
4.创新之处：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5.预期成果：成果形式、使用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
6.参考文献：开展本项目研究的主要中外参考文献。

	


五、完成项目的条件和保障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填写内容真实准确。
1．学术简历  项目负责人的主要学术简历、学术兼职，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和贡献等。
2．研究基础  项目负责人前期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核心观点及社会评价等。 
3．承担项目  负责人承担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资助机构、资助金额、结项情况、研究起止时间等。
4．与已承担项目或博士论文的关系  凡以各级各类项目或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的项目，须阐明已承担项目或学位论文（报告）与本项目的联系和区别。
5．条件保障：完成本课题研究的时间保证、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

	


说明：前期相关研究成果限报5项，成果名称、形式（如论文、专著、咨询报告等）须与《项目论证》活页相同，活页中不能填写的成果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发表或出版时间等信息要在本表中加以注明。与本项目无关的成果不能作为前期成果填写；合作者注明作者排序。
六、预期研究成果
	序号
	研究阶段（起止时间）
	  阶段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负 责 人

	
	
	
	
	

	
	
	
	
	

	
	
	
	
	

	
	
	
	
	

	
	
	
	
	

	
	
	
	
	

	最终研究成果 （限报5项，其中必含研究报告和系列研究论文 ）

	序号
	完成时间
	  最终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负 责 人

	
	
	
	
	

	
	
	
	
	

	
	
	
	
	

	
	
	
	
	


注：
    1.预期研究成果的规模和数量应科学合理，确保质量和学术水准。
2.项目负责人自行确定预期研究成果的形式、数量、级别等，一经立项，不得擅自变更。项目申报时承诺的研究成果为项目评审时的重要参考和项目结题时必须达到的要件。
3.本表内容与《活页》的预期研究成果内容（负责人信息隐匿）一致。
七、经费概算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万元）
	说明

	直接
费用
	1
	业务费
	
	

	
	2
	劳务费
	
	

	
	3
	设备费
	
	

	间接费用
（≤40%总经费）
	（万元）

	合计
	（万元）


注：经费预算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237号）中“项目资金开支范围”进行编制，间接费用按基础比例填报。
八、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
	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属实；该项目负责人及参加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适合承担本项目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提供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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